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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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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工程 660MPa 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配置660MPa带肋钢筋的桥梁工程混凝土结构的基本规定、材料、计算、构造、施工

等技术要求。

采用660MPa带肋钢筋的桥梁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与施工，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2 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GB/T 223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228 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GB/T 232 金属材料弯曲试验方法

GB/T 1499.2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二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T 2101 型钢验收、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

GB/T 4336 碳素钢和中低合金钢多元素含量的测定火花放电原子发射光谱法（常规法）

GB/T 13298 金属显微组织检验方法

GB/T 17505 钢及钢产品交货一般技术要求

GB/T 20066 钢和铁化学成分测定用试样的取样和制样方法

GB/T 20123 钢铁总碳硫含量的测定高频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常规方法)
GB/T 20124 钢铁氮含量的测定惰性气体熔融热导法(常规方法)
GB/T 20125 低合金钢多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GB/T 28900 钢筋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

GB/T 50152 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准

GB 50204 棍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66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JGJ 18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T 27 钢筋焊接接头试验方法标准

JGJ 107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JGJ 256 钢筋锚固板应用技术规程

JG/T 163 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

JTG/T 2231-01-2020 公路桥梁抗震设计规范

JTG/T 3310 公路工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JTG D60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JTG 3362-2018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

JTG 3363 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

JTG/T 3650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T 3654 公路装配式混凝土桥梁施工技术规范

JTG 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YB/T 081 冶金技术标准的数值修约与检测数值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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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符号

术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660MPa 带肋钢筋 660MPa ribbed bar

具有660MPa 抗拉屈服强度标准值，并满足本文件附录A技术条件的带肋钢筋，简称HRB660钢筋，

抗震钢筋简称HRB660E钢筋。

3.1.2

660MPa 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 concrete structure reinforced with 660MPa ribbed bar

以660MPa带肋钢筋作为受力钢筋的混凝土结构。

符号

Ec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Es ——钢筋的弹性模量；

lab ——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

fck、fcd——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ftk、ftd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fyk ——钢筋屈服强度标准值；

fstk——钢筋极限强度标准值；

fsd ——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sd’——钢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

δgt ——钢筋的最大力总延伸率。

4 基本规定

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梁构件中的普通钢筋可选用 660MPa 带肋钢筋；对非裂缝控制的混凝

土梁、板中的纵向受拉钢筋、混凝土柱中的纵向受力钢筋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中的非预应力受力钢

筋，宜采用 660MPa 带肋钢筋。

660MPa 带肋钢筋混凝土桥梁的设计要求、永久作用、可变作用、偶然作用等取值应满足 JTG D60

的有关规定。

660MPa 带肋钢筋混凝土桥梁的结构设计、持久状况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持久状况正常使用极

限状态计算、持久状况和短暂状况构件的应力计算、构造规定等应符合 JTG 3362 的有关规定。

660MPa 带肋钢筋混凝土桥梁应根据设计使用年限、项目所在环境条件进行耐久性设计，混凝土材

料性能、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裂缝控制、构造措施等应满足 JTG/T 3310 的有关规定。

660MPa 带肋钢筋混凝土桥梁的地震作用、抗震分析、构件的强度及变形验算、延性构造细节设计

等应符合 JTG/T 2231-01 的有关规定。

660MPa 带肋钢筋混凝土桥梁的施工应满足 JTG/T 3650、JTG/T 3654 的有关规定，质量检验评定

应满足 JTG F80/1 的有关规定。

660MPa 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相关试验研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GB/T 50512 执行，660MPa 带肋钢

筋须提供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的实验室试验和新材料实体结构实验、论证报告方可应用。

5 材料

混凝土

5.1.1 应用 660MPa 带肋钢筋的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上部结构、预应力上部结构及预应力下部结构

等级不宜低于 C50，钢筋混凝土墩柱、盖梁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40，承台混凝土等级不宜低于 C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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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混凝土的强度标准值、强度设计值及相关技术性能指标应符合 JTG 3362 的规定。

钢筋

5.2.1 660MPa 带肋钢筋的技术条件应满足本文件附录 A相关要求。

5.2.2 660MPa 带肋钢筋的强度标准值应具有不小于 95%的保证率，屈服强度标准值 fyk、极限强度标准

值 fstk、弹性模量 Es和最大力总延伸率δgt限值，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660MPa 带肋钢筋的屈服强度标准值、极限强度标准值、弹性模量及最大力总延伸率限值

钢筋牌号 符号
公称直径
d/mm

屈服强度标准值
fyk/MPa

极限强度标准值
fstk /MPa

弹性模量
Es /MPa

最大力总延伸率
δgt/%

HRB660
6~50 660 825 2.0×105

≥7.5
HRB660E ≥9.0

5.2.3 660MPa 带肋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sd和抗压强度设计值 fsd’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660MPa 带肋钢筋的强度设计值

钢筋牌号 fsd/MPa fsd’/MPa
HRB660
HRB660E 550 550

注1：构件中配有不同种类的钢筋时，各种钢筋应采用各自的强度设计值。

注2：对轴心受压构件，当采用660MPa带肋钢筋时，钢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fsd’应取400MPa。

注3：钢筋混凝土轴心受拉和小偏心受拉构件的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大于330MPa时，应按330MPa取用。

注4：横向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应按表中的数值fsd采用；在斜截面抗剪承载力、受扭承载力和冲切承载力计算中

垂直于纵向受力钢筋的箍筋或间接钢筋等横向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大于330MPa时，应取330MPa。

5.2.4 HRB660E 钢筋的抗拉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度实测值的比值不应小于 1.25，钢筋的屈服强度实测

值与屈服强度标准值比值不应大于 1.30，钢筋最大力总延伸率实测值不应小于 9%。

5.2.5 桥梁工程混凝土构件采用 660MPa 带肋钢筋时，除应符合设计要求的构件承载力、最大力总延伸

率、裂缝宽度验算及抗震规定外，尚应满足最小配筋率、钢筋间距、保护层厚度、钢筋锚固长度、钢筋

连接接头面积百分率及搭接长度等构造要求。

6 计算

极限状态计算

6.1.1 660MPa 带肋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抗弯承载力、抗剪承载力、抗压承载力、抗拉承载力、抗扭承载

力、抗剪扭承载力、抗冲切承载力等应按照 JTG 3362 的有关要求进行验算。

6.1.2 660MPa 带肋钢筋混凝土桥梁的持久状况设计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采用作用频遇组合、

作用准永久组合，或作用频遇组合并考虑作用长期效应的影响，对构件的抗裂、裂缝宽度和挠度进行验

算，各项计算值不超过 JTG 3362 的相关要求。

6.1.3 受弯构件的正截面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ξb应按下表 3 选用。

表 3 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ξb

钢筋牌号
混凝土强度等级

C50及以下 C55、C60 C65、C70 C75、C80

HRB660 0.43 0.41 0.40 -

注：截面受拉区配置不同种类钢筋的受弯构件，其ξb值应选用相应于各种钢筋的较小者。

6.1.4 660MPa 带肋钢筋混凝土构件和 B 类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其最大裂缝宽度按照公式（1）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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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 = �1�2�3
���
��

( �+�
0.36+1.7���

) ············································(1)

式中：Wcr——构件最大裂缝宽度（mm）；

C1 ——钢筋表面形状系数，对普通带肋钢筋，C1=1.00；对环氧树脂涂层带肋钢筋，C1=1.15；
C2 ——长期效应影响系数，C2=1+0.5Ml/Ms，其中Ml和Ms分别为作用准永久组合和作用频遇

组合弯矩计算值；

C3 ——与构件受力性质有关的系数，对板式受弯构件，取1.15，其他受弯构件取1.0；对轴

心受拉构件，取1.2，偏心受拉构件，取1.1；圆形偏心受压构件，取0.75，其他偏心受压构

件取0.9；
c ——最外排纵向受拉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mm），当c>50mm，取50mm；

d ——纵向受拉钢筋直径（mm）；

σss ——钢筋应力（MPa），按照JTG 3362-2018第6.4.4的有关要求计算；

ρte ——纵向受拉钢筋有效配筋率，当ρte>0.1时，取0.1；当ρte<0.01时，取0.01，按照JTG
3362-2018第6.4.5的有关要求计算。

6.1.5 当矩形、T形和I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满足 e0/h≤0.55，或圆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满足 e0/r≤0.55 时，

可不进行裂缝宽度验算。其中，e0为轴向力对截面重心轴的偏心距，h为截面高度，r为圆形截面半径。

6.1.6 660MPa 带肋钢筋混凝土构件在进行短暂状况设计时，应计算其在制作、运输及安装等施工阶段，

由自重、施工荷载等引起的正截面和斜截面的应力，受拉钢筋的应力应按照公式（2）计算：

�si
t = �ES

�k
' (ℎ0�−�0)

�cr
⩽0.75�yk

··········································· (2)

式中：�si
t ——短暂工况钢筋拉应力（MPa）；

�ES——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k
' ——短暂工况构件弯矩内力值（N·m）；

ℎ0�——受压区边缘至受拉区第i层钢筋截面重心的距离（cm）；

�0——换算截面的受压区高度（cm）；

�cr——开裂截面换算截面的惯性矩（cm4）。

抗震设计

6.2.1 B 类、C 类桥梁顺桥向和横桥向 E1 地震作用效应和永久作用效应组合后，应按 JTG 3362 的相关

规定验算桥梁墩台各部件的纵向受力钢筋的强度，构件承载力取材料强度设计值计算。

6.2.2 B 类、C 类桥梁抗震设计的桥梁墩台各部件的纵向受力钢筋，抗震设防烈度在Ⅶ区及以上时，当

选用 660MPa 带肋钢筋时，应采用牌号带 E 的抗震钢筋。

6.2.3 B 类、C 类桥梁顺桥向和横桥向 E2 地震作用效应和永久作用效应组合后，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桩基应按 JTG 3362 及 JTG 3363 的相关规定验算单桩承载力和截面强度，在验算截面抗弯强

度时，截面抗弯能力采用材料强度标准值计算。

b) 墩柱应按照 JTG/T 2231-01 的相关规定验算斜截面抗剪承载力和变形，在验算截面抗剪强度

时，截面抗剪能力取材料强度设计值计算。

c) 在验算墩柱变形时，截面的等效屈服曲率、极限破坏曲率宜按照 JTG/T 2231-01-2020 的附录

A进行计算，混凝土及钢筋材料强度取标准值计算。

d) 盖梁应按照按 JTG 3362 的相关规定验算正截面抗弯强度和斜截面抗剪强度，在验算截面抗弯

强度时，截面抗弯能力采用材料强度标准值计算。

7 构造

钢筋的锚固

7.1.1 当计算中充分利用钢筋的强度时，其最小锚固长度应符合下表 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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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660MPa 带肋钢筋最小锚固长度 la

混凝土强度等级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受压钢筋（直端） 50d 48d 43d 40d 38d 35d

受拉钢筋
直端 60d 58d 53d 50d 48d 45d

弯钩端 50d 48d 43d 40d 38d 35d
注1：d为钢筋公称直径。

注2：当采用环氧树脂涂层钢筋时，受拉钢筋最小锚固长度增加25%。

注3：当混凝土在凝固过程中易受扰动时，锚固长度应增加25%。

注4：当受拉钢筋末端采用弯钩时，锚固长度为包括弯钩在内的投影长度。

7.1.2 受拉钢筋的末端带弯钩技术要求应符合下表 5 的规定。

表 5 受拉钢筋的末端带弯钩技术要求

弯曲角度 技术要求

90° 当钢筋直径为28mm以下时弯钩内径不应小于6d，当钢筋直径为28mm及

以上时弯钩内径不应小于7d，弯后直段长度为12d

135° 当钢筋直径为28mm以下时弯钩内径不应小于6d，当钢筋直径为28mm及

以上时弯钩内径不应小于7d，弯后直段长度为5d
注：d为钢筋公称直径，D为钢筋弯钩内直径。

a）90°弯钩 b）135°弯钩

图 1 钢筋末端带弯钩形式示意图

7.1.3 墩柱纵向钢筋宜延伸至盖梁顶面和承台底面。墩柱纵向钢筋的锚固和搭接长度应在本文件第

7.1.1 要求的基础上增加 10d。墩柱伸入盖梁和承台的束筋应增加锚固长度，对于由 2 根钢筋组成的束

筋应增加 20%，对于由 3 根钢筋组成的束筋应增加 50%，4 根及 4 根以上钢筋组成的束筋不能在延性构

件中使用。

钢筋的连接

7.2.1 钢筋的连接宜设在受力较小区段，并宜错开布置。接头宜采用焊接接头和机械连接接头；当施

工或构造条件有困难时，除轴心受拉和小偏心受拉构件纵向受力钢筋外，也可采用绑扎接头。

7.2.2 660MPa 带肋钢筋焊接接头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当采用焊接连接时，在钢筋工程焊接开工之前，参与该工程施焊的焊工必须进行现场条件下

的焊接工艺试验，应经试验合格后，方准许焊接生产。各类焊接方法的具体要求和适用范围

按 JGJ 18 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b) 钢筋焊接接头宜采用闪光接触对焊；当闪光接触对焊条件不具备时，也可采用电弧焊(帮条焊

或搭接焊)、电渣压力焊和气压焊。电弧焊应采用双面焊缝，不得已时方可采用单面焊缝。电

弧焊接接头的焊缝长度，双面焊缝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 5 倍，单面焊缝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

10 倍。帮条焊接的帮条应采用与被焊接钢筋同强度等级的钢筋，其总截面面积不应小于被焊

接钢筋的截面面积。采用搭接焊时，两钢筋端部应预先折向一侧，两钢筋轴线应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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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任一焊接接头中心至 35 倍钢筋直径且不小于 500mm 的长度区段 l内，如下图 2 所示，同一

根钢筋不得有两个接头；在该区段内有接头的受力钢筋截面面积占受力钢筋总截面面积的百

分数，普通钢筋在受拉区不宜超过 50%，在受压区和装配式构件间的连接不受限制。

d) 帮条焊或搭接焊接头部分钢筋的横向净距不应小于钢筋直径，且不应小于 25mm，同时非焊接

部分钢筋净距仍应符合本文件第 7.4 条的规定。

标引序号说明：

1——焊接接头中心（图中所示l区段内接头钢筋截面面积按两根计）。

图 2 焊接接头设置示意图

7.2.3 660MPa 带肋钢筋机械连接接头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机械连接宜用于直径不小于 14mm 的受力钢筋的连接，机械连接类型及质量要求应符合 JGJ 107

的规定。

b) 钢筋机械连接件的最小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宜符合 JTG 3362 受力主筋保护层厚度的规定，且

不得小于 20mm。

c) 连接件之间或连接件与钢筋之间的横向净距不应小于 25mm。

d) 660MPa 带肋钢筋采用直螺纹套筒连接时，钢筋连接用机械套筒应符合 JG/T 163 的规定。直螺

纹套筒宜采用 45 号优质碳素圆钢或低合金度结构钢，45 号钢应经过强化处理，其屈服强度不

宜低于 660MPa，抗拉强度不应大于 800MPa，断后伸长率不宜小于 14%；不得采用淬火等热处

理工艺提度。套筒原材料也可选用经接头型式检验证明符合 JGJ 107 等相关标准中接头性能

规定的其他钢材，其外观及力学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套筒实测受拉承载力不应

小于 660MPa 带肋钢筋受拉承载力标准值的 1.1 倍。

7.2.4 660MPa 带肋钢筋绑扎接头如下图 3 所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绑扎接头的钢筋直径不宜大于 28mm，对轴心受压和偏心受压构件中的受压钢筋，可不大于 32mm。

b) 纵向受拉钢筋绑扎接头的搭接长度，应根据位于同一连接区段内的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

按下列公式（3）计算，且不应小于 300mm。

�� = ����··························································(1)

式中：��——纵向受拉钢筋的搭接长度（mm）。

��——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修正系数，按下表6取用，当纵向搭接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为

表的中间值时，修正系数可按内插取值。

��——纵向受拉钢筋最小锚固长度（mm），当带肋钢筋d>25mm时，其受拉钢筋的搭接长度

应增加5d；当带肋钢筋d<25mm时，搭接长度可减少5d。

标引序号说明：

1——绑扎接头搭接长度中心（图中所示l区段内有接头的钢筋截面面积按两根计）。

图 3 受力钢筋绑扎接头

表 6 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修正系数

纵向受拉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 ≤25 50 100

�� 1.2 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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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构件中的纵向受压钢筋当采用搭接连接时，其受压搭接长度不应小于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

的 70%,且不应小于 200mm。

钢筋的配筋率

7.3.1 钢筋混凝土构件中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轴心受压构件、偏心受压构件全部纵向钢筋的配筋不应小于 0.5%，当混凝土强度等级 C50 及

以上时不应小于 0.6%；同时一侧钢筋的配筋率不应小于 0.2%。大偏心受拉构件的受压区配置

按计算需要的受压钢筋时，其配筋不应小于 0.2%。

b) 受弯构件、偏心受拉构件及轴心受拉构件的一侧受拉钢筋的配筋率不应小于 45ftd/fsd，且不应

小于 0.2%。

c) 轴心受压构件、偏心受压构件全部纵向钢筋的配筋率和一侧纵向钢筋（包括大偏心受拉构件

受压钢筋）的配筋率应按构件的毛截面面积计算。轴心受拉构件及小偏心受拉构件一侧受拉

钢筋的配筋率应按构件毛截面面积计算。受弯构件、大偏心受拉构件的一侧受拉钢筋的配筋

率为 100As/(bh0), 其中 As为受拉钢筋面积，b为构件截面宽度，h0为截面有效高度。

d) 受弯剪扭构件纵向钢筋的配筋率，不应小于受弯构件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与受扭构件

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之和。当受剪扭作用时，纵向钢筋的最小配筋率为 0.08（2βt-1）
fcd/fsd，当受纯扭作用时，取 0.08 fcd/fsd。βt为剪扭构件混凝土抗扭承载力降低系数，按下式（4）
计算，当βt<0.5时，取 0.5；当βt>1时，取 1.0。

�t = 1.5

1+0.5 �d�t
�d�ℎ0

······················································ (1)

式中：�t——截面抗扭塑性抵抗矩（mm3）；

�d——剪力设计值（N）；

�d——扭矩设计值（N·mm）；

� ——截面宽度（mm）；

ℎ0——截面有效高度（mm）。

7.3.2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最小配筋率应满足下列要求：
�ud
�cr

⩾1.0 ························································· (2)

式中：�ud——受弯构件正截面抗弯承载力设计值（kN·m）；

�cr——受弯构件正截面开裂弯矩值（kN·m）。

部分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中普通受拉钢筋的截面面积，不应小于0.003bh0。
7.3.3 墩柱、桩基的纵向配筋率不宜超过 5%。

7.3.4 对抗震设防烈度Ⅶ度、Ⅷ度地区，圆形、矩形墩柱潜在塑性铰区域内加密箍筋的最小配箍率应

满足 JTG/T 2231-01 的有关规定。

7.3.5 延性墩柱的纵向钢筋宜对称配筋，纵向钢筋的面积不宜小于 0.006 倍 Ag（墩柱截面面积），且

不应超过 0.04Ag。

钢筋的间距

7.4.1 受弯构件的钢筋净距应考虑浇筑混凝土时，振捣器可以顺利插入。各主钢筋间横向净距和层与

层之间的竖向净距，当钢筋为 3 层及以下时，不应小于 30mm，并不小于钢筋直径；当钢筋为 3 层以上

时，不应小于 40mm，并不小于钢筋直径的 1.25 倍。对于束筋，采用等代直径。

7.4.2 墩柱纵向钢筋的净距不应小于 50mm 且不应大于 350mm。

7.4.3 构件箍筋的布置应满足 JTG 3362 的有关规定。

7.4.4 承台钢筋布置应满足 JTG 3362 的有关规定。

7.4.5 当构件受拉侧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大于 50mm 时，可在保护层内增设抗裂措施。对于不会出

现拉应力的墩柱类受压构件，可以不在厚保护层内增设钢筋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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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工

现场施工

8.1.1 采用 660MPa 带肋钢筋的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应符合 GB 50666、JTG/T 3650、JTG/T 3654 的有

关规定。

8.1.2 钢筋的强度级别或规格应按设计文件的规定采用。当需用 660MPa 带肋钢筋代换其他强度等级的

钢筋时，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应经设计单位同意，并应办理设计变更文件。

8.1.3 受力钢筋的机械连接应按 JGJ 107 的规定进行钢筋连接施工。采用钢筋锚固板锚固时，应按 JGJ

256 的规定施工。

8.1.4 安装钢筋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钢筋的级别、直径、根数、间距等应符合设计的规定。

b) 对多层多排钢筋，宜根据安装需要在其间隔处设立一定数量的架立钢筋或短钢筋,但架立钢筋

或短钢筋的端头不得伸入混凝土保护层内。

c) 半成品钢筋和钢筋骨架采用整体方式安装时，宜设置专用胎架或卡具等进行辅助定位，安装

过程中应采取保证整体刚度及防止变形的措施。

d) 绑扎或焊接的钢筋骨架和钢筋网不得有变形、松脱和开焊。

8.1.5 钢筋的绑扎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钢筋的交叉点宜采用直径 0.7~2.0mm 的铁丝扎牢，必要时可采用点焊焊牢。绑扎宜采取逐点

改变绕丝方向的 8 字形方式交错扎结，对直径 25mm 及以上的钢筋，宜采取双对角线的十字

形方式扎结。

b) 结构或构件拐角处的钢筋交叉点应全部绑扎；中间平直部分的交叉点可交错绑扎，但绑扎的

交叉点宜占全部交叉点的 40%以上。

c) 钢筋绑扎时，除设计有特殊规定者外，箍筋应与主筋垂直。

d) 绑扎钢筋的铁丝丝头不应进入混凝土保护层内。

8.1.6 对集中加工、整体安装的半成品钢筋和钢筋骨架,在运输时应采用适宜的装载工具,并应采取增

加刚度、防止其扭曲变形的措施。

8.1.7 钢筋加工的允许偏差应符合下表 7 的规定。

表 7 钢筋加工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mm

受力钢筋顺长度方向加工后的全长 ±10
弯起钢筋各部分尺寸 ±20

箍筋、螺旋筋各部分尺寸 ±5

质量验收

8.2.1 660MPa 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应符合 GB 50204、JTG F80/1 的相关规定。

8.2.2 660MPa 带肋钢筋的机械连接、焊接连接、绑扎搭接的质量验收应符合 JGJ 107、JGJ 18、JTG/T

3650 的相关规定。

8.2.3 钢筋材料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钢筋应有出厂质量证明书或检验报告单，钢筋表面或每捆（盘）钢筋均应有标志，并确认为

订货钢筋的牌号。

b) 钢筋进场时，应按 GB/T 1499.2 的相关规定抽取试件做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弯曲

性能和重量偏差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本文件附录 A 及其他相关标准的规定。

c) 成型钢筋进场时，应抽取试件做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和重量偏差检验，检验结果应

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当有施工单位或监理单位的代表驻厂监督生产过程并提供原

材钢筋力学性能第三方检验报告时，可仅进行重量偏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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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钢筋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钢筋连接的外观质量、力学性能、弯曲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 钢筋机械连接及钢筋锚固板施工前，应提供型式检验报告，并按 JGJ 107、JGJ 18、JGJ 256

的要求进行施工现场抽样检验，合格后方可用于工程。

c) 对机械连接接头应按 JGJ 107 的要求和检验批规定，对螺纹接头进行检验拧紧扭矩检验，对

套筒挤压接头进行检查压痕处直径或挤压后套筒长度和钢筋插入套筒长度检验，当验收批挤

压接头的外观尺寸检验不合格时，可从上述外观尺寸检验不合格的接头中取样进行极限抗拉

强度检验。

d) 钢筋焊接接头力学性能检验时，应在接头外观质量检查合格后随机切取试件进行试验。试验

方法应按 JGJ/T 27 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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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桥梁工程混凝土结构用 660MPa 热处理带肋钢筋技术条件

A.1 钢筋的主要技术要求

A.1.1 钢筋的牌号和化学成分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钢的牌号、化学成分和碳当量（熔炼分析）应符合表 A.1 的规定。根据需要，钢中还可加入 V、

Cr、Mo 等元素。

表 A.1 钢筋牌号的构成及含义

钢筋牌号 化学成分（不大于，%）

HRB660
HRB660E

C Si Mn P S Ceq

0.28 0.80 1.60 0.035 0.035 0.58

b) 碳当量 Ceq 值（百分比）可按下式(A.1)计算：

碳当量Ceq =C含量+
6

Mn含量 + r o

5
C V M 含量 含量 含量 + u i

15
C N含量 含量 ···············(A.1)

c) 钢中铜的各残余含量应各不大于 0.30%，且总量不应大于 0.60%。经需方同意，铜的残余含量

可不大于 0.35%。

d) 钢的氮含量不应大于 0.012%。供方若能保证，可不做分析。钢中若有足够数量的氮结合元素，

含氮量的限制可适当放宽。

e) 钢筋的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 GB/T 222 的规定。碳当量 Ceq的允许偏差为+0.03%。

f) 钢中的 V、Cr 等含量按不同规格钢筋配置，提供钢筋型式检验，需方合同中不体现。

A.1.2 钢筋的力学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 交货状态的力学性能特性值应符合表 A.2 的规定。

表 A.2 交货状态的力学性能特性值

钢筋牌号 ReL/MPa Rm /MPa A/% Agt/% R0m /R0eL R0eL /ReL
HRB660 660 825 15 ≥7.5 / /
HRB660E 660 825 15 ≥9.0 ≥1.25 ≤1.30

b) 有较高要求的抗震结构，适用牌号为在表 A.2 中已有牌号上加“E”的钢筋。该类钢筋除应满

足下列要求外，其他要求与相应牌号钢筋相同：

1) 钢筋实测抗拉强度与实测屈服强度之比 R0m /R0eL不小于 1.25；

2) 钢筋实测屈服强度与表 A.2 规定的屈服强度特征值之比 R0eL /ReL不大于 1.30；

3) 钢筋的最大力下总伸长率 Agt不小于 9%。
注：R0m为钢筋实测抗拉强度；R0eL为钢筋实测屈服强度；A为钢筋标准中热处理钢筋的断后伸长率，即钢筋拉断

后在拼接断口两旁5倍直径的长度范围内量测所得的伸长率。

c) 对于没有明显屈服强度的钢筋，其屈服强度特性值 ReL应采用规定非比例伸长应力 Rp0.2。
A.1.3 钢筋的工艺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弯曲性能应符合表 A.3 的规定。按表 A.3 规定的弯曲压头直径弯曲 180°后，钢筋受弯曲部位

表面不得产生裂纹。

表 A.3 弯曲性能

钢筋牌号 公称直径/mm 弯曲压头直径/mm

HRB660
HRB660E

6~25 6d
28~50 7d

b) 反向弯曲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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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需方要求，钢筋可进行反向弯曲性能试验；

2) 反向弯曲试验的弯曲压头直径比弯曲试验相应增加一个钢筋直径；

3) 反向弯曲试验为先正向弯曲 90°，再反向弯曲 20°。经反向弯曲试验后，钢筋受弯曲部

位表面不得产生裂纹。

A.1.4 钢筋机械连接的质量检验与验收应符合行业相关标准的规定。

a) 公称直径不小于 14mm 的受力钢筋机械连接推荐采用剥肋滚丝直螺纹套筒连接。

b) 钢筋机械连接接头应根据极限抗拉强度、残余变形、最大力下总伸长率以及高应力和大变形

条件下反复拉压性能分Ⅰ级、Ⅱ级、Ⅲ级三个等级。

c) Ⅰ级、Ⅱ级、Ⅲ级钢筋机械连接接头应能经受规定的高应力和大变形反复拉压循环，且在经

历拉压循环后，其实测极限抗拉强度应符合表 A.4 的规定。

d) Ⅰ级、Ⅱ级、Ⅲ级钢筋机械连接接头变形性能应符合 JGJ 107 中表 3.0.7 的规定。

表 A.4 接头的实测极限抗拉强度

接头等级 I级 II级 III级

接头实测极限抗拉强度����
0 ����

0 ≥ ����钢筋拉断；或

����
0 ≥ 1.10����

����
0 ≥ ���� ����

0 ≥ 1.25���

注：连接件破坏指断于套筒、套筒纵向开裂或钢筋从套筒中拨出以及其他形式的连接组件破坏。

A.1.5 660MPa带肋钢筋的外形如图A.1 所示，尺寸、重量允许偏差及表面质量应符合GB1499.2的规定，

外形尺寸应符合表A.5 的规定。

图 A.1 660MPa 带肋钢筋表面及截面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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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dl — 钢筋内径；

α — 横肋斜角；

h —横肋高度；

β —横肋与轴线夹角；

hl — 纵肋高度；

θ —纵肋斜角；

a — 纵肋顶宽；

l— 横肋间距；

b— 横肋顶宽。

表 A.5 660MPa 带肋钢筋尺寸及允许偏差

公称直径
d/mm

内径/mm 横肋高 h/mm 纵肋高（不

大于）/mm
横肋宽
b/mm

纵肋宽
a/mm

间距 l/mm

横肋末端

最大间隙

（公称周

长的 10%
弦长）/mm公称尺寸 允许偏差 公称尺寸 允许偏差 公称尺寸 允许偏差

6 5.8 ±0.3 0.6 ±0.3 0.8 0.4 1.0 6.0

±0.5

1.8

8 7.7

±0.4

0.8 +0.4
-0.3 1.1 0.5 1.5 8.3 2.5

10 9.6 1.0 ±0.4 1.3 0.6 1.5 10.5 3.1
12 11.5 1.2

+0.4
-0.5

1.6 0.7 1.5 12 3.7
14 13.5 1.4 1.8 0.8 1.8 13.5 4.3
16 15.5 1.5 1.9 0.9 1.8 15.0 5.0
18 17.4 1.6

±0.5
2.0 1.0 2.0 15.0 5.6

20 19.4
±0.5

1.7 2.1 1.2 2.0 15.0 6.2
22 21.4 1.9

±0.6
2.4 1.3 2.5 15.8

±0.8
6.8

25 24.3 2.1 2.6 1.5 2.5 18.8 7.7
28 27.3

±0.6

2.2 2.7 1.7 3.0 18.8 8.6

32 31.1 2.4 +0.8
-0.7 3.0 1.9 3.0 21.0

±1.0

9.9

36 35.1 2.6 +1.0
-0.8 3.2 2.1 3.5 22.5 11.1

40 38.9 ±0.7 2.9 ±1.1 3.5 2.2 3.5 22.5 12.4
50 48.9 ±0.8 3.2 ±1.2 3.8 2.5 4.0 24.0 15.5
注1：纵肋斜角θ为0°~30°
注2：尺寸a、b为参考数据。

注3：基于对月牙纹带肋钢筋与混凝土粘结锚固破坏特征的分析，在GB 1499.2的基础上增大了660MPa带肋钢筋的横

肋间距l，对应不同公称直径的钢筋，其横肋间距l增大约0.3~0.5倍。

A.1.6 660MPa带肋钢筋芯部和边部的金相组织均为铁素体加珠光体，不得有影响使用性能的其他组织，

其奥氏体晶粒度、铁素体最低含量、铁素体晶粒尺寸应满足不同规格钢筋的要求。

A.1.7 660MPa带肋钢筋抗腐蚀能力按供需双方要求。

A.2 应用技术条件及检验项目

A.2.1 为确保混凝土结构用钢筋的质量，正确评价660MPa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构件的性能，应采用G

B/T 50152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相关的实验室试验。实验室试验应根据试验目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标准试

验方法，660MPa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构件应进行下列实验室试验：

a) 梁式粘结锚固性能试验、拉式粘结锚固性能试验；

b) 梁构件正截面受弯性能试验、斜截面受剪性能试验；

c) 柱构件轴心受压性能试验、偏心受压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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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柱构件抗震性能试验。

实验室试验结果应符合相关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以保证钢筋在工程结构中的安全应用。

A.2.2 每批钢筋的检验项目、取样方法和试验方法应符合表A.6 的规定。

表 A.6 取样方法和试验方法

项目 取样数量 取样方法 试验方法

化学成分（熔炼分析） 1 GB/T 20066 GB/T 223、GB/T 4336、GB/T 20123、GB/T 20124、
GB/T 20125

拉伸 2 任选两根钢筋切取 GB/T 28900、GB/T 228、GB 1499.2
弯曲、反向弯曲 2 任选两根钢筋切取 GB/T 28900、GB/T 232、GB 1499.2

金相组织 2 不同根 (盘) 钢筋切取 GB/T 13298、GB 1499.2
疲劳试验 供需双方协议

连接性能 GB 55008、JGJ 107、JGJ 163
尺寸 逐支 — GB 1499.2
表面 逐支 — 目视

重量偏差 GB 1499.2
注：注：疲劳性能、晶粒度、金相组织、连接性能仅在原料、生产工艺、设备有重大变化及新产品生产时需进行

型式试验。热处理带肋钢筋初次应用需提供金相组织与连接性能的检测报告。

A.3 试验方法

A.3.1 拉伸、弯曲、反向弯曲试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拉伸、弯曲、反向弯曲试验试样不允许进行车削加工。

b) 计算钢筋强度用截面面积采用公称横截面面积。

c) 最大力总延伸率δgt的检验，按表 A.6 的规定采用 GB/T 228.1 的相关试验方法。

d) 反向弯曲试验时，经正向弯曲后的试样，应在 100℃温度下保温不少于 30min，经自然冷却后

再反向弯曲。当供方能保证钢筋经人工时效后的反向弯曲性能时，正向弯曲后的试样亦可在

室温下直接进行反向弯曲。

A.3.2 尺寸测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内径的测量应精确到 0.1mm。

b) 纵肋、横肋高度的测量采用测量同一截面两侧纵肋、横肋中心高度平均值的方法，即测取钢

筋最大外径，减去该处内径，所得数值的一半为该处肋高，应精确到 0.1mm。

c) 横肋间距采用测量平均肋距的方法进行测量，即测取钢筋一面上第 1 个与第 11 个横肋的中心

距离，该数值除以 10 即为横肋间距，应精确到 0.1mm。

A.3.3 重量偏差的测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测量钢筋重量偏差时，试样应从不同根钢筋上随机截取，试样数量不少于 5 支，每支试样长

度不小于 500mm。长度应逐支测量，应精确到 1mm。测量试样总重量时，应精确到 1g。

b) 钢筋实际重量与公称重量的偏差(%)应按下式(A.2)计算：


 


试样实际总重量-(试样总长度 公称重量)

重量偏差 100
试样总长度 公称重量

碳当量················ (A.2)

A.3.4 检验结果的数值修约与判定应符合YB/T 081 的要求。

A.4 检验规则

A.4.1 钢筋的检验分为特征值检验和交货检验。

A.4.2 特性值检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特征值检验适用于下列情况：

1) 供方对产品质量控制的检验；

2) 需方提出要求，经供需双方协议一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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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方产品认证及仲裁检验。

b) 特征值检验应按 GB 1499.2 的规定进行。

A.4.3 交货检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a) 交货检验适用于钢筋验收批的检验。

b) 组批规则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钢筋应按批进行检查和验收，每批由同一牌号、同一炉号（或同一轧批号）、同一规格

的钢筋组成。每批重量不大于 60t；超过 60t 的部分，每增加 40t(或不足 40t 的余数)，

增加一个拉伸试验试样和一个弯曲试验试样；

2) 允许由同一牌号、同一冶炼方法、同一浇注方法的不同炉批号组成混合批，但各炉批号

含碳量之差不大于 0.02%,含锰量之差不大于 0.15%；混合批的重量不大于 60t。

3) 钢筋检验项目和取样数量应符合表 A.6 和本条第 2 款第 1 项的规定。

4) 各检验项目的检验结果应符合第 A.1 节的相关规定。

5) 钢筋的复验与判定应符合 GB/T17505 的规定。

A.5 订货内容

A.5.1 按本附录订货的合同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本附录编号。

b) 产品名称。

c) 钢筋牌号。

d) 钢筋公称直径、长度（或盘径）及重量（或数量、盘重）。

e) 特殊要求。

A.6 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A.6.1 660MPa带肋钢筋的表面标志应符合下列规定：

a) 660MPa 带肋钢筋应在表面轧上牌号符号、生产企业行政区划代码前 2 位和公称直径毫米数字，

可轧上经注册的厂名或商标代替行政区划代码前 2 位。

b) 钢筋牌号标志应以英文字母加阿拉伯数字表示，HRB600 以“6H”表示，抗震钢筋以加“E”表

示。

c) 标志应清晰明了，标志的尺寸应由供方按钢筋直径大小作适当规定，与标志相交的横肋可取

消。

A.6.2 钢筋的包装、标牌和质量证明书上可赋包含产品信息的条形码、二维码。

A.6.3 钢筋的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GB/T 2101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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